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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有關建議收購事宜之進一步公告

本公告乃香�珠寶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0條及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就涉及本公
司及ENCAP收購潛在賣方所擁有之目標公司若干股權之建議收購事宜而訂立諒解備忘錄
（「諒解備忘錄」）。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及未作特別界定之詞彙與該公告
所界定�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建議收購事宜須待（其中�括）完成有關目標公司之盡職審查，以及
就有關建議收購事宜之正式協議所涉及之條款及條件進行磋商並最終落實後，方可作
實。倘若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或之前或訂約方可能書面協定之較後日期，並無就
建議收購事宜訂立正式協議，諒解備忘錄應該失效（惟約束性條文除外）。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本公告日期，諒解備忘錄訂約方並無就建議收購事宜訂立正式協
議，亦無就延長諒解備忘錄的有效期達成任何協議。

然而，潛在賣方與潛在買方或會就建議收購事宜進行進一步討論及磋商。倘潛在賣方與
潛在買方就建議收購事宜訂立任何正式協議，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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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謹請注意，建議收購事宜可能會或可能不會落實，而建議收購
事宜之最終結構及條款仍未敲定，可能偏離諒解備忘錄所載�。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
�於買賣本公司股份及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香�珠寶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霞

香�，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董事會組成：
李霞（執行董事）
陳寅（執行董事）
林天發（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海娜（獨立非執行董事）
那昕（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告將自刊發日期�最少七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內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內及本公司
網站www.hkjewel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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